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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联合声明得到下列国家确认：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捷

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

立陶宛、拉脱维亚、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

亚、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 

全文开始： 

关于在网络空间促进负责任的国家行为的联合声明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现代生活，驱动创新和生产力，促进思想、文化交流，推广

言论自由。它的好处使国际社会比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相连。在我们认识

到网络空间为我们的公民带来的各种惠益并努力确保人类能够继续从中受益的同

时，这一愿景也开始面临挑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空间

作为不负责任行为的平台，借此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我们的公民，侵蚀民主机制

和国际机构组织，并且窃取其自身无法创造的设想，从而削弱全球经济中的公平竞

争。 

过去十年来，国际社会表明，应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指导在网络空间的国家

行为。联合国成员国日益趋向于一个不断形成的有关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

的框架，这个框架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确认国际法适用于国家对国家行为，

坚持和平时期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规范，制定和落实切实的信心建设举措，以帮

助减少网络事件引发冲突的风险。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全体成员已反复肯定了这一框架，在 2010 年、2013 年和 2015 年连续三年的联合

国政府专家组（UN Groups of Governmental Experts）报告中予以明确表述。 

我们强调我们承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鼓励对其坚守、贯彻和进一步发

展，包括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pen Ended Working Group）和政府专家工作

组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磋商中。我们支持有目标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以确保所有负

责任的国家能够落实这一框架，更好保护其网络不遭受重大干扰、破坏或其他破坏

稳定的网际活动影响。我们重申人权于此适用，必须在网上和非网上均受到政府的

尊重和保护，包括在维护网络安全时。 

作为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负责任国家，我们认识到，我们对保护自由、

开放和安全的网络空间以使我们的后代享其惠益所具有的作用。必要时，我们将在

自愿基础上共同努力，要求那些与这一框架背道而驰的国家承担责任，包括采取透

明和符合国际法的措施。必须要网络空间的恶劣行为承担后果。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支持正在形成的框架，并且加入我们的行列，以便网络空间

有更好的责究和稳定。 


